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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公民章訓練班(服務組)   
 

    本區將於 2019 年 7 月期間舉辦上述訓練班，並由助理區總監（童軍）黃業英小姐主持，歡迎 

童軍成員踴躍參加，詳情臚列如下，敬希垂注： 

 

（一）班 期： 

日期 星 期  時間 地點 

2019 年 7 月 20 日 六 0930 至 1700 元朗東區區總部 

2019 年 7 月 27 日 六 0930 至 1600 元朗東區區總部 

 

(二) 參 加 資 格 ： 已宣誓之童軍支部成員及持有效童軍紀錄冊。 

   

(三) 費    用： 每位收費港幣$30 元正(已獲資助)，該費用包括行政費、講義及茶點。其他費用 

概由參加者自行負擔。費用須以劃線支票繳交，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元朗東

區」為收款人，始被接納。確認報名後，報名費用恕不退還。 

   

(四) 報 名 辦 法 ： 備妥下列各項，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B 號元朗東區區會中

心，逾期恕不受理：  

1. 填妥 PT03 報名表格及家長同意書； 

2. 港幣 30 元正之劃線支票 或 

3. 申請資助計劃，須填妥「有經濟需要之青少年成員訓練資助計劃」申請表。  

   

(五) 名    額： 40 人（本區成員優先） 

   

(七) 截 止 日 期 ： 2019 年 7 月 7 日 (星期日) 

   

(八) 其    他： 1. 凡逾期遞交表格、未經有關領袖簽署及加蓋旅印或未以劃線支票繳交費用者， 

概不接納申請； 

2. 取錄與否，均以電郵或電話通知； 

3. 學員必須穿著整齊童軍制服全期出席，不得遲到或早退； 

4. 必須完成各項指定事工，完成者始獲發證書。 

5. 本訓練班獲「青少年成員及童軍領袖訓練資助計劃」資助，班費因此獲得減

半；有經濟需要之童軍成員可根據「有經濟需要之青少年成員訓練資助計劃」 

申請全費資助參加本訓練班，詳情請參閱總會行政通告第 31/2018 號。 

   

(九) 查    詢： 若於活動前 5個工作天仍未收到通知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9674 8022 與助理區總

監(童軍) 黃業英小姐聯絡。 
 

 

區總監  

陳詠信 
 

(黃業英      代行) 

2019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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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東區區總部 

2019 年 7 月 20 日及 27 日   (星期六)         



      

（2017 年 3 月版） 
香港童軍總會 

「有經濟需要之青少年成員訓練資助計劃」 
申請表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9號） 
A. 申請人填寫（18 歲以下之青少年成員應由其家長或監護人作為申請人）  
 

成員姓名：（英文）          （中文）                    

成員之香港身分證號碼：                                       （只須提供英文字母及頭 4 個號碼） 

所屬單位：         （地域） ∕             （區） ∕              （旅） 

所屬支部： F 幼童軍 F 童軍 F 深資童軍 F 樂行童軍 

申請資助之訓練班∕訓練活動：                                                       
 

B. 申請青少年成員現時獲得資助∕家境情況：  
a. F 正接受綜援（綜援計劃檔案編號：                         ） 
b. F 獲學校書簿津貼全額資助（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檔案編號：             ） 
c. F 獲學校書簿津貼半額資助（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檔案編號：             ） 
d. F 家庭特別經濟困難情況（需說明）：                                   

1. 本人謹此聲明，本申請表內填報的資料均屬完整及真確。 
2. 本人明白及同意香港童軍總會有權在審理申請過程中或本人獲發資助後全面審查本人的

申請，以確認本人提供的資料是真實、完整和準確。 

申請人簽署 ：   與青少年成員之關係 ：  

姓名（正楷） ：   電 郵 地 址 ：  

日  期 ：   聯 絡 電 話 ：   
     
 

你在申請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將供本會處理你申請「有經濟需要之青少年成員訓練資助計劃」之

有關用途。在申請表所提供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然而，你如果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本會

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C. 旅長或團長推薦   （*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已細閱並確認（本申請表內第 Ba 至 Bc 項填報的資料均屬完整及真確∕第 Bd 項填報的 
家庭特別經濟情況值得考慮）*，並推薦本旅青少年成員                   申請上述資助。 
 

簽 署 ：   職  位 ：  

姓名（正楷） ：   電郵地址 ：  

聯 絡 電 話  ：   日  期 ：  
 
 
 
 
 
 
 
 

 
區∕地域∕領袖訓練學院∕署專用 

 
 

       

收 表 日 期 ：   班∕活動負責人簽署 ：  
姓名（正楷） ：   職 位 ：  

(行政署填寫) 

檔案編號： 
收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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